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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旅館業自主管理紀錄表 

基本資料 

旅館名稱  
旅館業 

登記證編號 
 

電 話  傳真  

營業所在地  

房間數 總共    間客房 房價最高定價  

代表人 

或 

負責人 

姓名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

聯絡電話  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

公司或 

商業登記 

事業名稱  統一編號  

組織型態 □公司 □獨資 □合夥  

公共意外 

責任保險 
投保期間 

 年    月   日 

至 

 年    月   日 

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  

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  

每一事故財產損失： 

最高賠償保險金額：  

萬元 

萬元 

萬元 

萬元 

經營管理 

是否依規定掛置旅館業登記證、專用標識 □是 □否 

是否無擅自擴大經營規模 □是 □否 

設置旅客接待處、客房、浴室 □是 □否 

客房掛置客房價格、旅客住宿須知及避難逃生路線圖 □是 □否 

備有旅客住宿登記簿並保存半年以上 □是 □否 

附設兒童遊戲場設施(公共意外責任險已納入) □是 □否 

附設游泳池（含救生員） □是 □否 

是否發行住宿禮券並符合履約保證 □是 □否 

是否對從業人員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□是 □否 

設置 AED（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），及依【「應置有

AED 之公共場所」修正規定】管理維護 
□是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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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
共安全 

是否辦理建築物公共檢修申報 □是、最近一次申報日期：      

□否          申報結果： 

逃生路線及通道是否暢通、無堆積雜物 □是 □否 

是否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：    

 (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

照，使用之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，且建築

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)。 

申報結果：              申報日期： 

□是 □否 

消防安全 

一、是否於每年3月底及9月底前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： 

□是、1.申近一次申報日期：               、 

2.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內的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內

容項目是否完成改善？□是、□否 

□否、尚未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

二、是否依規定辦理防火管理：  

1.有無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？ 

□是 □否 

□有 □無 

2.有無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（含施工）？ □有 □無 

3.有無依規定上、下半年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？ □有 □無 

4.防火管理人是否依規定每3年參加複訓？  □是 □否 

三、是否依規定使用防焰物品? □是 □否 

衛生及環

境保護管

理 

員工每年健康檢查紀錄（須含胸部 X 光肺結核檢查、傳

染性眼疾檢查及傳染性皮膚檢查） 
□有 □無 

水塔清洗紀錄 □有 □無 

定期施作病媒防治紀錄（施作計畫書） □有 □無 

急救箱設置（需確認藥品均未過期） □有 □無 

營業衛生管理人員證書是否有效 

(核發日期：  年  月  日) 
□有 □無 

食品安全

衛生管理 

是否從事食品之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貯

存、販賣?(若否、則無需往下填報) 
□是 □否 

是否依規定辦理食品業者登錄? □是 □否 

是否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? □是 □否 

是否依規定辦理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先經醫療機構健康

檢查合格後，始得聘僱；雇主每年應主動辦理食品從業

人員健康檢查至少一次。(檢驗項目包含:Ａ型肝炎、

手部皮膚病 、出疹、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、傷寒或其

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)? 

□是 □否 

是否依規定落實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(GHP)? □是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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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一、表件寄出前，請再確認備齊下列應附繳證件影本（請加蓋公司大

小章）： 

□ 1.自主管理紀錄表 

□ 2.最近1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(含申報掛號日期)影本 

□ 3.最近1期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影本 

□ 4.最近1期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(含受理日期)影本 

□ 5.基本設施照片表（請依附表格式彩色列印，共4頁8張照片） 

二、請於114年1月31日前 將本表及前項應附證件影本，郵寄或親自送 

達「嘉義市政府觀光新聞處觀光旅遊科」(600嘉義市中山路199號6

樓)，並於信封註明「00旅館(編號:000)自主管理紀錄表」。 

三、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洽詢本府旅館業管理承辦人員： 

電話：(05) 2254321 分機 686蔡先生、羅先生(觀光新聞處) 

業者具結 

本表填寫內容及檢附資料、照片(包含傳真文件)等均屬實，所附影本

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 

填表人 簽名：           蓋章： 

 

 

公司大小章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月  日 

法令宣導 

一、請確實遵守發展觀光條例、旅館業管理規則、建築法、消防法、

衛生法及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規規範，以免受罰。 

二、旅館對於旅客資料之保護，請確實依「交通部指定觀光產業類非

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辧法」及「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三、請確實遵守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之相關規定，以免受罰。 

四、為配合環境部減塑政策，環境部公告「一次用旅宿用品限制使用

對象及實施方式」之規定將於 114年1月1日 起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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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施照片表  

旅 館 建 築 物 外 觀 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須呈現「整棟」建築物外觀，包括市招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旅 館 接 待 處 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旅客接待處或櫃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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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施照片表  

旅 館 業 專 用 標 識 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須呈現「旅館業專用標識」懸掛於營業場所明顯易見之處， 

非僅拍攝專用標識本身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旅 館 業 登 記 證  

 

 

 

 

相片／列印黏貼處 

 

 

（須呈現「旅館業登記證」掛置於營業場所明顯易見之處， 

非僅拍攝登記證本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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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施照片表  

客 房 標 明 房 號 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請選擇1間客房，請拍攝到房號標示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客 房 標 明 房 號 內 避 難 逃 生 路 線 圖 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，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， 

非僅拍攝逃生避難路線圖本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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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設施照片表  

旅 客 住 宿 須 知 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，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， 

非僅拍攝旅客住宿須知本身） 

 

 

 

 

 

客 房 價 格 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相片列印／黏貼處 

 

 

（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，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， 

非僅拍攝客房價格表本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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